
共青团绍兴市柯桥区委文件

团柯区〔2016〕7号
★  
关于开展青春治水之“一起寻找‘污染源’，将治水进行到底”行动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局（系统）、区属有关单位团组织：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巩固“清三河”整治成果，团区委号召全区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与“五水共治”，开展青春治水之“一起寻找‘污染源’，将治水进行到底”行动，具体活动安排如下： 
    一、参加对象 
全区各级团组织，要求各团组织广泛发动团员青年积极加入行动队伍。 
    二、寻查范围
柯桥区境内所有水域。 
三、具体内容 
1.寻找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污染到河道的“污染源”；

2.将“污染源”记录、拍摄下来，文字、图片或相关分析“污染源”形成情况的文章均可作为成果；

3.由各镇（街道）、局（系统）、区属有关单位团组织汇总梳理“寻找”成果，一并上报团区委；

4.“寻找”到了污染要害，为治污做出积极贡献的，将以共青团的名义给予一定鼓励。 

    5.3月31日前，镇（街道）团组织上报不少于5条成果，局系统、区属相关单位团组织上报不少于3条成果。
活动进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：青柯团子。 

    团区委联系人：陈晓燕，联系电话：84138358，邮箱：txw4138360@163.com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绍兴市柯桥区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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